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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上海市普陀区教育学院 

普陀区教育学院教师业务学习制度
(2017年修订) 
为构建“研训一体”的大师训格局,满足区域教育改革对学院教师专业发展的需求,经院学术委员会提议，院办公会议讨论通过，学院教师业务学习制度规定如下: 

一、学习对象
我院全体在岗在编教职员工、外单位在我院挂职的干部教师。

二、学习内容、形式

学习内容和形式的总体要求为：内容有针对性实效性，形式活泼多样，注重参与、互动和体验，受学习者充分认可。

1. 全员集中业务学习

时间和对象：每月最后一周的周五下午以及每学期放假前两天，定为全院教职工业务学习固定时间（遇国定假日和重大活动可临时调整）。

主要内容和形式：专题讲座，教师论坛，学习交流，外出考察观摩等。

责任人：院办。

2. 组室业务学习

时间和对象：每月固定一个周五的上午，定为组室业务学习时间，与全员集中业务学习时间错开。

主要内容和形式：组室成员围绕热点和专题轮流主讲，业务焦点问题调研和讨论，主题式自学和交流，各类体验性学习活动。人员较多的组室从学习效果出发可适当分小组进行。

责任人：组室主任。

3. 项目研修

时间和对象：重大项目持续期间所有参与项目的成员。

主要内容和形式：由我院教师承担的国家、市、区级重大课题或活动项目，根据项目性质和要求，项目主持人将项目实施过程转化为研修过程，自行确定学习内容和要求。应另行制定研修计划，明确每位参与者的研修目标、任务和考核方法。

责任人：项目主持人或实际负责人。

三、考核

1. 每学年结束时，上述各类业务学习情况由责任人形成学年报告，并按既定的考核办法对每位成员进行考核，学年报告和考核结果报院办备案。

我院教职工的业务学习结果，作为本院员工年终考核的依据之一。

2. 每学年开始时，经考核后的上一学年各类业务学习的成绩，纳入院教师继续教育学分管理（属“知识与技能”和“实践体验”两个模块）。按照责任人负责、材料齐全、赋分合理的原则，由责任人统一向师训部门申报学分。具体办法另订。

四、保障

1. 形成制度。院业务学习实行责任人负责制。上述各类业务学习每学年均应形成计划，计划应包括：学年学习主要目标和主题、学习时间表（含内容、时间、主持人、）、考核方法、经费预算等。时间变化和重大外出活动应事先报院办。各类业务学习均应做到有学年计划、有中期检查、有年终考核和总结。

2. 经费支持。学院对各类业务学习进行经费的支持。包括聘请专家讲座的授课费用、购买相关书籍音像资料和耗材的材料费、组织各项研修的活动费等等。

学院对学习制度健全、过程扎实、成效明显的组室和个人实行奖励。每学年组织一次推荐和评测，对象为组室、责任人、个人。奖励方式包括外出培训机会奖励、实物奖励、现金奖励等。具体评测奖励办法另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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